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食品生产经营 

企业约谈规定 

第一条 为进一步督促食品生产经营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强化食品安全意识、责任意

识和风险意识，防止发生食品安全事故和重大舆情风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及

其实施条例，以及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本辖区范围内食品生产经营

企业开展约谈工作。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食品生产企业为已取得生产许可的食品、食品添加剂生产企业。本规定所

称食品经营企业为已取得食品经营许可或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备案的食品经营企业。 

第四条 本规定所称约谈，是指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为防范和控制食品安全风险、排查隐患、查

明原因、消除影响，针对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在生产经营中存在的问题，通过与企业法定代表人或

主要负责人进行谈话的方式，督促企业采取有效措施及时消除隐患，全面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

任。 

第五条 根据约谈事项的性质和内容，可以单独约谈或集体约谈有关食品生产经营企业。 

第六条 约谈工作按照属地管理原则，由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组织实施，必要时自治

区、地（州、市）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可以直接组织实施。 

第七条 企业存在下列食品安全隐患或食品安全问题情形之一，未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消除的，

可以开展约谈： 

（一）未建立健全或未严格执行食品安全管理制度； 

（二）监督检查和抽检监测中发现存在食品安全问题或食品安全隐患； 

（三）有关部门通报、媒体曝光等涉及食品安全问题； 

（四）未及时处理食品安全投诉举报，经确认属实； 

（五）其他需要约谈的情形。 

第八条 约谈单位参加约谈的为相关处（科、股）室的负责人和相关人员，单位主要领导、分

管领导视情参加。 

被约谈企业参加约谈的为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食品安全管理人员（食品安全总监、

食品安全员）和其他相关人员视情参加。 

自治区级、地（州、市）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直接组织约谈时，可视情要求企业所在地市场

监督管理部门相关负责人共同参加约谈。 

第九条 约谈内容一般包括： 

（一）通报约谈原由、目的及存在问题等事项； 



（二）向被约谈企业宣传食品安全相关法律法规，强调企业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义务和要

求； 

（三）听取企业对问题性质的认识、原因分析及风险防控措施； 

（四）要求企业制定整改方案，落实整改措施，督促企业尽快消除食品安全隐患； 

（五）了解企业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工作需求，听取有关意见和建议； 

（六）其他需要约谈的内容。 

第十条 约谈应按如下程序进行： 

（一）约谈单位提出约谈申请并填写《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约谈审批单》（附件 3-1），经主要

领导批准后组织开展约谈工作； 

（二）约谈单位向被约谈企业以邮寄或直接送达等方式送达《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约谈通知

书》（附件 3-2，以下简称《约谈通知书》），如确因客观条件所限，可委托负责日常监督管理的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约谈通知书》直接送达被约谈企业，告知约谈时间、地点、参加人员和约

谈主要事项等，《约谈通知书》应在实施约谈的 5 个工作日前送达。被约谈企业收到《约谈通知

书》后 2 个工作日内向发出约谈通知的约谈单位反馈《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约谈回执》； 

（三）被约谈企业根据约谈事由提前准备书面材料，并现场陈述，主要内容包括基本情况、

主要问题、原因分析以及拟采取的整改措施及整改时限等。对约谈内容有异议的，有权进行申

辩。约谈单位应充分听取被约谈企业的意见，被约谈企业提出的事实、理由成立的，约谈单位应

当采纳； 

（四）约谈单位应当至少有 2 名工作人员在场，并在约谈后填写《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约谈记

录》（附件 3-3）。由被约谈企业签字确认后与企业的汇报材料一并归档。 

被约谈企业拒绝签名的，应当在约谈记录上载明，并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参会人员确认。 

（五）对需要整改的企业，下达《食品生产经营企业整改告知书》（附件 3-4）限期整改。 

第十一条 被约谈企业应当严格按照约谈要求，对约谈指出的问题进行全面整改，并在约谈确

定的时限内将整改情况书面报告约谈单位。 

第十二条 被约谈企业拒不接受约谈或者未按约谈要求整改的，负责日常监督管理的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应当将其列为重点监管对象，加大监督检查频次和力度。 

第十三条  约谈单位应当将约谈记录、企业整改情况书面报告等相关资料存入企业食品安全信

用档案。 

第十四条 对约谈工作中涉及重大事项的，各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按照有关规定逐级上报。 

第十五条 食品小作坊、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食品集中交易市场开办者的约谈工

作可以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十六条 本规定由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规定自 2024 年 10 月 5 日起施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食品生产企业约谈规定

（试行）》同时废止。 

附件：3-1.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约谈审批单 

3-2.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约谈通知书 

3-3.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约谈记录 

3-4.食品生产经营企业整改告知书 

 


